嘉兴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提前考核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指导教师
	

	学位
	
	参加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开始时间
	

	申请提前考核的理由
	（可以附加附页说明）











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指导教师意见
	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学院意见
	[bookmark: _GoBack]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学校意见
	

盖  章
年    月    日



注：1.文件《嘉兴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（四）款规定：培养期限一般为1年，具有博士学位的新教师，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酌情缩短为半年。由青年教师申请和指导教师推荐，经考核成绩优异者可缩短为半年，需要继续培养的可延长至一年半或两年。
  2.本表仅供具有博士学位且培养期限拟缩短为半年的教师申请使用。
